台灣神學院 教牧博士班
論文計畫書審查申請表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元
	
	年
	
	月
	
	日

	學生姓名
	
	學號
	
	學位
	教牧博士

	論文題目
	

	指導教授
	
	指導教授同意論文提出。
	學生
手機
	

	已修學分
	計
	
	學分
	含必修          
	學分，自由選修     學分。

	時程說明: 
論文樣本：論文的其中一章（大約一萬字）。研究生於提交「論文計畫書審察申請」後一年內，經指導教授同意，必須提交「論文計畫書」進行實質評閱審查。「論文計畫書」審查提出後，研究生應於三年內完成論文口試申請。(請參附件教牧博士班學位考試辦法相關流程圖)
計畫書審查成績核定:
a. 通過
b. 修改後通過：一個月內必須修改完成，交指導教授核可。
c. 修改後再審：三個月內必須修改完成，並提交評閱教授與指導教授再審核可。
d. 不通過：應於半年內擇期辦理，限壹次。

	備註:

指導教授提供兩位評閱委員：
校內評閱委員：

校外評閱委員：





	學生
	指導教授
	承辦人
	教牧博士班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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